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318號

上  訴  人  朱亞慶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戴邦芳（所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61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代表人由江澍人變更為戴邦芳，業經聲明承受

訴訟（本院卷第33至34頁），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民國112年6月15日16時30分許，行經桃園市龜山區

文明路與文德二路交叉路段（下稱系爭路段）時，經民眾向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系爭車輛

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行為，舉發機

關遂以桃警局交字第DG488084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2年8月25日前，並

移送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於112年7月21日提出申訴，經被

上訴人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定上訴人確有上述違規行

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2條之

規定，以113年1月29日北市監基裁字第25-DG4880847號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04

05

06

07

08

09

10

1



臺幣（下同）1,200元。上訴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行政訴

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618號判決（下稱

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法院之答辯及

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疑似惡意使檢舉影片畫面模糊，系

爭車輛之車牌號碼都看不清楚。況當時夏天陽光普照，因檢

舉影片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無法拍攝系爭車輛右轉時右轉

燈光閃爍情形，而拍攝角度在系爭車輛左後方，無法拍攝到

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因此檢舉影片有重大瑕疵，故無

證據能力及證明能力。從而，不能以檢舉影片作為上訴人違

規之證據。實則，上訴人在停等紅燈待轉時即有顯示右轉方

向燈，檢舉影片在上訴人進入右彎道時有拍攝到一點點方向

燈，足以證實上訴人有打方向燈，聲請開言詞辯論等語。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論述如下：

  ㈠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者，為違背法令。」第125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應依

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

束。」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

89條第1項本文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

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

偽。」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是以，依行政訴訟

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

事實關係及證據，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事實；然斟酌全

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之真偽，及認定事實

所需之證據，是否已足以為事實之判斷，為事實審法院之職

權。因此，是否尚有調查證據之必要，事實審法院自得依個

案之情形予以裁量，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

實審法院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

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縱證據之取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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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

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經查，原判決依據檢舉影片翻拍之照片(原審卷第47至48頁)

等事證，認定上訴人於112年6月15日16時30分許，在系爭路

段，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而

有違反道交條例第42條之情事，且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

採信為指駁，核與卷內證據相符，難認原審法院取捨證據及

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有何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處。

　㈢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有疑似惡意使檢舉影片畫面模糊，且

故意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及拍攝角度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

之右前車方向燈等重大瑕疵，故不能以檢舉影片作為上訴人

違規之證據等語。惟查：

　1.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6

款規定：「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

道等情況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

一、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

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六、變換車

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第102條

第1項第4款：「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

下列規定：……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

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

口後再行右轉。但由慢車道右轉彎時應於距交岔路口30至30

公尺處，換入慢車道。」第109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

人，應依下列規定使用方向燈：一、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

二、左（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右）邊方向

燈光；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並應

顯示至完成轉彎或變換車道之行為。三、超越同一車道之前

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至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

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

道交條例第42條規定：「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

者，處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可知，車輛右轉彎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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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

駛人以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表示，並應顯示至完成

轉彎，藉以達成有效維護交通秩序及保障交通安全之目的。

　2.原審法院業已論明：上訴人主張當時確實有打右側方向燈，

然觀之檢舉影片翻拍照片（見原審卷第47至48頁），上訴人

行經系爭路段時，其行向為右轉，依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

第1、6款、第102條第1項第4款及第109條第2項規定，系爭

車輛右轉之時，應顯示右轉方向燈，然依據檢舉影像翻拍照

片，自錄影時間16：30：23至16：30：26時，系爭車輛均未

顯示其方向燈並直接右轉，顯已違反前開安全規則，進而導

致有道交條例第42條之違章，是其主張其顯示右轉方向燈乙

節，顯非可採。上訴人之主張並不得作為其免罰之依據，原

處分裁處上訴人1,200元罰鍰，經核並無違誤等語綦詳。　

　3.再查，民眾提出檢舉並未執行公權力，檢舉人亦非屬於主管

機關內部之協助執法人員，僅屬民眾自行蒐集證據資料向主

管機關舉報(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交上統字第5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以，本件上訴人之違規行為係經民眾檢具以行車

紀錄器之科學儀器取得之違規證據予以檢舉，舉發機關對於

民眾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而依法舉發，並將本件檢舉影片

翻拍成照片，則原審據此認定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系爭

車輛右轉之時，應顯示右轉方向燈，系爭車輛均未顯示其方

向燈並直接右轉等情，已如上述，自無上訴人所述檢舉影片

畫面模糊，且故意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及拍攝角度無法拍

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等重大瑕疵等情事，上訴人憑

其個人主觀認知，執詞主張檢舉影片不具證據能力、證明能

力云云，實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針對調查證據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暨上

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信等情，業已詳細說明，並無違背法令

情形。上訴人仍以前詞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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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

應確定其費用額。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

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上訴

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傅伊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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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318號
上  訴  人  朱亞慶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戴邦芳（所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61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代表人由江澍人變更為戴邦芳，業經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3至34頁），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6月15日16時30分許，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與文德二路交叉路段（下稱系爭路段）時，經民眾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系爭車輛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行為，舉發機關遂以桃警局交字第DG488084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2年8月25日前，並移送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於112年7月21日提出申訴，經被上訴人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定上訴人確有上述違規行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2條之規定，以113年1月29日北市監基裁字第25-DG488084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元。上訴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61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法院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疑似惡意使檢舉影片畫面模糊，系爭車輛之車牌號碼都看不清楚。況當時夏天陽光普照，因檢舉影片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無法拍攝系爭車輛右轉時右轉燈光閃爍情形，而拍攝角度在系爭車輛左後方，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因此檢舉影片有重大瑕疵，故無證據能力及證明能力。從而，不能以檢舉影片作為上訴人違規之證據。實則，上訴人在停等紅燈待轉時即有顯示右轉方向燈，檢舉影片在上訴人進入右彎道時有拍攝到一點點方向燈，足以證實上訴人有打方向燈，聲請開言詞辯論等語。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論述如下：
  ㈠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125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89條第1項本文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是以，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及證據，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事實；然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之真偽，及認定事實所需之證據，是否已足以為事實之判斷，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因此，是否尚有調查證據之必要，事實審法院自得依個案之情形予以裁量，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縱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經查，原判決依據檢舉影片翻拍之照片(原審卷第47至48頁)等事證，認定上訴人於112年6月15日16時30分許，在系爭路段，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而有違反道交條例第42條之情事，且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信為指駁，核與卷內證據相符，難認原審法院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有何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處。
　㈢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有疑似惡意使檢舉影片畫面模糊，且故意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及拍攝角度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等重大瑕疵，故不能以檢舉影片作為上訴人違規之證據等語。惟查：
　1.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6款規定：「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一、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六、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第102條第1項第4款：「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但由慢車道右轉彎時應於距交岔路口30至30公尺處，換入慢車道。」第109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應依下列規定使用方向燈：一、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二、左（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右）邊方向燈光；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並應顯示至完成轉彎或變換車道之行為。三、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至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道交條例第42條規定：「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可知，車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以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表示，並應顯示至完成轉彎，藉以達成有效維護交通秩序及保障交通安全之目的。
　2.原審法院業已論明：上訴人主張當時確實有打右側方向燈，然觀之檢舉影片翻拍照片（見原審卷第47至48頁），上訴人行經系爭路段時，其行向為右轉，依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6款、第102條第1項第4款及第109條第2項規定，系爭車輛右轉之時，應顯示右轉方向燈，然依據檢舉影像翻拍照片，自錄影時間16：30：23至16：30：26時，系爭車輛均未顯示其方向燈並直接右轉，顯已違反前開安全規則，進而導致有道交條例第42條之違章，是其主張其顯示右轉方向燈乙節，顯非可採。上訴人之主張並不得作為其免罰之依據，原處分裁處上訴人1,200元罰鍰，經核並無違誤等語綦詳。　
　3.再查，民眾提出檢舉並未執行公權力，檢舉人亦非屬於主管機關內部之協助執法人員，僅屬民眾自行蒐集證據資料向主管機關舉報(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交上統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件上訴人之違規行為係經民眾檢具以行車紀錄器之科學儀器取得之違規證據予以檢舉，舉發機關對於民眾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而依法舉發，並將本件檢舉影片翻拍成照片，則原審據此認定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系爭車輛右轉之時，應顯示右轉方向燈，系爭車輛均未顯示其方向燈並直接右轉等情，已如上述，自無上訴人所述檢舉影片畫面模糊，且故意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及拍攝角度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等重大瑕疵等情事，上訴人憑其個人主觀認知，執詞主張檢舉影片不具證據能力、證明能力云云，實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針對調查證據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暨上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信等情，業已詳細說明，並無違背法令情形。上訴人仍以前詞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傅伊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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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61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代表人由江澍人變更為戴邦芳，業經聲明承受

    訴訟（本院卷第33至34頁），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民國112年6月15日16時30分許，行經桃園市龜山區

    文明路與文德二路交叉路段（下稱系爭路段）時，經民眾向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系爭車輛

    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行為，舉發機

    關遂以桃警局交字第DG488084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2年8月25日前，並

    移送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於112年7月21日提出申訴，經被

    上訴人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定上訴人確有上述違規行為

    ，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2條之規

    定，以113年1月29日北市監基裁字第25-DG4880847號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

    幣（下同）1,200元。上訴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

    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618號判決（下稱原判

    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法院之答辯及

    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疑似惡意使檢舉影片畫面模糊，系

    爭車輛之車牌號碼都看不清楚。況當時夏天陽光普照，因檢

    舉影片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無法拍攝系爭車輛右轉時右轉

    燈光閃爍情形，而拍攝角度在系爭車輛左後方，無法拍攝到

    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因此檢舉影片有重大瑕疵，故無

    證據能力及證明能力。從而，不能以檢舉影片作為上訴人違

    規之證據。實則，上訴人在停等紅燈待轉時即有顯示右轉方

    向燈，檢舉影片在上訴人進入右彎道時有拍攝到一點點方向

    燈，足以證實上訴人有打方向燈，聲請開言詞辯論等語。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論述如下：

  ㈠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者，為違背法令。」第125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應依

    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

    。」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89

    條第1項本文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

    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

    」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是以，依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事實

    關係及證據，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事實；然斟酌全辯論

    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之真偽，及認定事實所需

    之證據，是否已足以為事實之判斷，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

    因此，是否尚有調查證據之必要，事實審法院自得依個案之

    情形予以裁量，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實審

    法院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

    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縱證據之取捨與當事

    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

    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經查，原判決依據檢舉影片翻拍之照片(原審卷第47至48頁)

    等事證，認定上訴人於112年6月15日16時30分許，在系爭路

    段，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而

    有違反道交條例第42條之情事，且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

    採信為指駁，核與卷內證據相符，難認原審法院取捨證據及

    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有何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處。

　㈢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有疑似惡意使檢舉影片畫面模糊，且

    故意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及拍攝角度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

    之右前車方向燈等重大瑕疵，故不能以檢舉影片作為上訴人

    違規之證據等語。惟查：

　1.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6

    款規定：「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

    道等情況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一

    、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

    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六、變換車道時

    ，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第102條第1項

    第4款：「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

    規定：……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

    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

    行右轉。但由慢車道右轉彎時應於距交岔路口30至30公尺處

    ，換入慢車道。」第109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應依

    下列規定使用方向燈：一、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二、左（

    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右）邊方向燈光；變

    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並應顯示至完

    成轉彎或變換車道之行為。三、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應顯

    示左方向燈並至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

    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道交條例

    第42條規定：「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1,20

    0元以上3,600元以下。」可知，車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

    30公尺前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以左臂

    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表示，並應顯示至完成轉彎，藉以

    達成有效維護交通秩序及保障交通安全之目的。

　2.原審法院業已論明：上訴人主張當時確實有打右側方向燈，

    然觀之檢舉影片翻拍照片（見原審卷第47至48頁），上訴人

    行經系爭路段時，其行向為右轉，依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

    第1、6款、第102條第1項第4款及第109條第2項規定，系爭

    車輛右轉之時，應顯示右轉方向燈，然依據檢舉影像翻拍照

    片，自錄影時間16：30：23至16：30：26時，系爭車輛均未

    顯示其方向燈並直接右轉，顯已違反前開安全規則，進而導

    致有道交條例第42條之違章，是其主張其顯示右轉方向燈乙

    節，顯非可採。上訴人之主張並不得作為其免罰之依據，原

    處分裁處上訴人1,200元罰鍰，經核並無違誤等語綦詳。　

　3.再查，民眾提出檢舉並未執行公權力，檢舉人亦非屬於主管

    機關內部之協助執法人員，僅屬民眾自行蒐集證據資料向主

    管機關舉報(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交上統字第5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以，本件上訴人之違規行為係經民眾檢具以行車

    紀錄器之科學儀器取得之違規證據予以檢舉，舉發機關對於

    民眾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而依法舉發，並將本件檢舉影片

    翻拍成照片，則原審據此認定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系爭

    車輛右轉之時，應顯示右轉方向燈，系爭車輛均未顯示其方

    向燈並直接右轉等情，已如上述，自無上訴人所述檢舉影片

    畫面模糊，且故意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及拍攝角度無法拍

    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等重大瑕疵等情事，上訴人憑

    其個人主觀認知，執詞主張檢舉影片不具證據能力、證明能

    力云云，實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針對調查證據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暨上

    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信等情，業已詳細說明，並無違背法令

    情形。上訴人仍以前詞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

    應確定其費用額。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

    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上訴

    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傅伊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318號

上  訴  人  朱亞慶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戴邦芳（所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61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代表人由江澍人變更為戴邦芳，業經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3至34頁），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6月15日16時30分許，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與文德二路交叉路段（下稱系爭路段）時，經民眾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檢舉系爭車輛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行為，舉發機關遂以桃警局交字第DG488084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2年8月25日前，並移送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於112年7月21日提出申訴，經被上訴人請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定上訴人確有上述違規行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2條之規定，以113年1月29日北市監基裁字第25-DG488084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元。上訴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61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法院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疑似惡意使檢舉影片畫面模糊，系爭車輛之車牌號碼都看不清楚。況當時夏天陽光普照，因檢舉影片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無法拍攝系爭車輛右轉時右轉燈光閃爍情形，而拍攝角度在系爭車輛左後方，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因此檢舉影片有重大瑕疵，故無證據能力及證明能力。從而，不能以檢舉影片作為上訴人違規之證據。實則，上訴人在停等紅燈待轉時即有顯示右轉方向燈，檢舉影片在上訴人進入右彎道時有拍攝到一點點方向燈，足以證實上訴人有打方向燈，聲請開言詞辯論等語。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論述如下：

  ㈠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125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89條第1項本文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是以，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及證據，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事實；然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之真偽，及認定事實所需之證據，是否已足以為事實之判斷，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因此，是否尚有調查證據之必要，事實審法院自得依個案之情形予以裁量，證據之證明力如何或如何調查事實，事實審法院既有衡情斟酌之權，苟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縱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經查，原判決依據檢舉影片翻拍之照片(原審卷第47至48頁)等事證，認定上訴人於112年6月15日16時30分許，在系爭路段，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而有違反道交條例第42條之情事，且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信為指駁，核與卷內證據相符，難認原審法院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有何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處。

　㈢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有疑似惡意使檢舉影片畫面模糊，且故意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及拍攝角度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等重大瑕疵，故不能以檢舉影片作為上訴人違規之證據等語。惟查：

　1.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6款規定：「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一、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六、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第102條第1項第4款：「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但由慢車道右轉彎時應於距交岔路口30至30公尺處，換入慢車道。」第109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應依下列規定使用方向燈：一、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二、左（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右）邊方向燈光；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並應顯示至完成轉彎或變換車道之行為。三、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至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道交條例第42條規定：「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可知，車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以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表示，並應顯示至完成轉彎，藉以達成有效維護交通秩序及保障交通安全之目的。

　2.原審法院業已論明：上訴人主張當時確實有打右側方向燈，然觀之檢舉影片翻拍照片（見原審卷第47至48頁），上訴人行經系爭路段時，其行向為右轉，依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6款、第102條第1項第4款及第109條第2項規定，系爭車輛右轉之時，應顯示右轉方向燈，然依據檢舉影像翻拍照片，自錄影時間16：30：23至16：30：26時，系爭車輛均未顯示其方向燈並直接右轉，顯已違反前開安全規則，進而導致有道交條例第42條之違章，是其主張其顯示右轉方向燈乙節，顯非可採。上訴人之主張並不得作為其免罰之依據，原處分裁處上訴人1,200元罰鍰，經核並無違誤等語綦詳。　

　3.再查，民眾提出檢舉並未執行公權力，檢舉人亦非屬於主管機關內部之協助執法人員，僅屬民眾自行蒐集證據資料向主管機關舉報(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交上統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件上訴人之違規行為係經民眾檢具以行車紀錄器之科學儀器取得之違規證據予以檢舉，舉發機關對於民眾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而依法舉發，並將本件檢舉影片翻拍成照片，則原審據此認定上訴人駕駛系爭車輛，於系爭車輛右轉之時，應顯示右轉方向燈，系爭車輛均未顯示其方向燈並直接右轉等情，已如上述，自無上訴人所述檢舉影片畫面模糊，且故意使用低畫素相機拍攝，及拍攝角度無法拍攝到系爭車輛之右前車方向燈等重大瑕疵等情事，上訴人憑其個人主觀認知，執詞主張檢舉影片不具證據能力、證明能力云云，實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針對調查證據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暨上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信等情，業已詳細說明，並無違背法令情形。上訴人仍以前詞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傅伊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